  杨浦区企业产业发展领域认定告知书

1、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2014年7月1日以后新注册、新引进到杨浦，依申请需享受相关政策支持的企业或机构。

2、 认定条件

1、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在杨浦区；
2、办理统计登记证；

3、申请认定的产业领域符合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属于行政许可经营的还应具有相关资质（当年新设立企业实行告知承诺）；

4、申请认定的产业领域经营收入占年度总收入比重为相对最高（当年新设立企业实行告知承诺）；
5、近三年没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并受到相关部门处罚；

6、税务信用等级在B级及以上。
3、 认定所需材料

1、新注册企业需提供：认定申请表二份，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统计登记证正本复印件各一份。
2、新引进企业需提供：认定申请表二份，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统计登记证正本复印件各一份、上年度及上月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税务信用等级在B级以上证明（可由引进单位出具）。
3、企业提供的申请和认定材料需加盖公章。
4、 认定程序

1、企业在区投资服务促进中心一门式中心统计登记窗口递交认定申请表和相关材料。

2、区统计局审核后在认定申请表上确认企业所属产业领域。
3、区统计局定期将结果导入杨浦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和服务平台http://www.ypzjpt.sh.cn（以下简称“平台”），抄送区发改委、区财政局、产业主管部门、预算部门、引进单位。
4、经认定的企业应在每季度首月10日前登录平台上报上季度报表。

5、经认定的企业应在每年3-5月份，通过平台递交上一年度的年报（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企业还需上传资质证书。

5、 监督管理

1、未按本办法认定的企业，政策兑现部门不予受理政策扶持申请。

2、区统计局对企业认定情况、定期报告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存在提供或填报虚假材料行为的、缺报季报2次以上的，由政策兑现部门暂停或取消其享受支持政策。

6、 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陆欣、张意敏

2、联系电话：55096556

3、联系地址：黄兴路2022号二楼大厅

备注：企业可在杨浦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和服务平台http://www.ypzjpt.sh.cn查询《杨浦区企业产业发展领域认定办法（试行）》及《杨浦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企业产业发展领域认定申请表

                           编号：
	企业名称
	

	税务登记证号
	
	统计代码
	

	户管单位
	

	办公地址
	
	联系地址
	

	统计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邮箱
	

	经营范围
	

	申请认定领域
	
	告知承诺事项
	

	上年年度经营
收入（万元）
	
	占比
	100%

	业务一
	
	经营收入

（万元）
	
	占 比
	%

	业务二
	
	经营收入

（万元）
	
	占 比
	%

	业务三
	
	经营收入

（万元）
	
	占 比
	%

	业务四
	
	经营收入

（万元）
	
	占 比
	%

	企业承诺
	我单位所填报的资料真实可靠，并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办理相关承诺事项，如有不实或隐瞒，愿意接受相应处罚。特此承诺。

          法人代表签字：

        （公章）

日  期：

	区统计局意见
	经审核，你单位所从事的产业领域属于          产业             行业。

    经办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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